
“京韵自然”摄影大赛
报 名 表
	姓　名
	
	手机号
	

	身份证号
	

	作品名称
	

	投稿栏目
	□城市环境、□郊野乡趣、□野生动植物、□园林人物、□生态记忆（组照）

	拍摄器材
	

	作品说明
	（每张/组摄影作品200字以内文字介绍）


投稿须知（必读）：
1、提交表格即默认同意阅读而且了解大赛规则及参赛资格，并且同意在符合主办者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参加“京韵自然”摄影大赛，并且同意遵守评审委员会的最终决定。（大赛规则及参赛规则见后）
2、大赛组委会将通过作者填写的联系方式通知获奖者，领奖者须凭身份证领取奖品。请作者详细填写全部内容，并保证所有信息真实有效。填写不清可能会造成领奖困难。
3、如您投稿多个摄影作品，请在一张参赛表格中填写所有参赛资料，不可分别填写多个表格。

​​附件1：
“京韵自然”摄影大赛参赛规则：

1.每位参赛者最多提交5个单张摄影作品或组照摄影作品参赛，组照摄影作品最多5张照片为一组，一组摄影作品占用一个作品名额。参赛作品需是首次参评，未参加过其他类似评奖活动。参赛者不可多平台投稿，否则视为无效。
2.比赛只接受电子文件投稿，数码照片和老胶片扫描投稿均可，要求图片宽边长度不小于4000像素，提供JPG文件，无需提供RAW文件格式。提交作品时，应同时提交作品的文字说明，包含但不限于作品名称、拍摄时间、地点、创作意图等，字数在200字以内。报名表下载见本文附件。
3.投稿具体方式如下：大赛邮箱投稿。bjyl70photo@vip.126.com
4.参赛作品应符合本次活动主题，内容健康向上。作品内容必须以北京为主要拍摄地点。数码摄影作品为2012年后拍摄的作品。用胶片相机拍摄的照片，保证持有图片版权，并提供扫描文件。
　　5.谢绝电脑合成作品，照片仅可作亮度、对比度、色饱和度的适度调整，不能做合成、添加、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处理，如有发现将会取消参选资格。

　　6.参赛作品应为本人原创，严禁抄袭和剽窃。一旦发现，将取消参赛资格和已获奖项。任何有关著作权、肖像权等方面的法律责任，由作者本人承担。

7.提交作品时务必准确填写报名表，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、联系电话等。因作者信息缺失而影响评选的，由作者本人负责。

　　8.作品提交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9月19日。

　　9.主办方对投稿和获奖作品拥有使用权（包括展览、展示、印刷、刊载等），不再另付稿酬。

10.比赛不收参赛费，作品不退回。比赛结束后，若出版获奖作品图册，不收取任何入编费用。画册免费赠送入编作品提供者。
11.将推荐部分获奖作品参加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举办的摄影比赛，并遵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摄影比赛规则执行。

    12.本“京韵自然”摄影比赛的最终解释权归北京市园林绿化宣传中心所有。

